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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房金管〔2024〕14 号

各合作银行、各有关企业：

现将《阿坝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保证

金管理实施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做好相关协作工作。

阿坝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4 年 7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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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助力优化营商环境，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贷款保证金管

理，根据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、中国人民银行《个人

住房贷款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中心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“保证金”界定

本方案所称住房公积金贷款保证金（以下简称保证金），是

指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时，房地产开发企业根

据购房人获批的公积金贷款金额，在专门账户中存储的担保资

金，旨在有效规避房地产开发销售中楼盘烂尾、不按期交房办证

及职工贷后违约等风险，切实维护购房职工权益和公积金资金安

全。保证金可以用银行类金融机构出具的银行保函替代。

二、优化存量保证金管理

（一）开立账户。

1.在合作期限内的开发企业的存量保证金，由开发企业负责

保证金专用账户开立，账户开立银行为楼盘所在县域农业银行。

2.合作期限已过，但还在正常经营的开发企业的存量保证

金，由开发企业负责保证金专用账户开立，账户开立银行为楼盘

所在县域农业银行。

3.合作期限已过，且已破产、歇业、解散或无法取得联系的

开发企业的存量保证金，由中心统一专户管理，待抵押手续完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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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妥善处理。

（二）划转资金。中心根据开发企业提供的账号，及时完成

账务核对，将现由中心统一专户管理的保证金余额及利息划转到

企业专用账户，银行核对无误后当日完成入账并做冻结。

（三）支取资金。开发企业完成贷款职工所购房屋正式抵押

手续后，银行凭中心通知及他项权证做相应保证金的解冻和支取

处理。

三、优化增量保证金管理

（一）开立账户。由开发企业负责保证金专用账户开立，账

户开立银行为楼盘所在县域合作银行。

（二）冻结账户。贷款发放前，开发企业根据与中心约定的

保证金缴存比例将保证金缴存到指定专用账户，银行根据中心提

供的保证金金额和贷款职工明细进行核对，无误后办理保证金冻

结及贷款发放。

（三）支取资金。开发企业完成贷款职工所购房屋正式抵押

手续后，银行凭中心通知及他项权证做相应保证金的解冻和支取

处理。

四、落实保证金监管责任

（一）保证金及其账户由中心与银行、开发企业共同监管。

每月初，由银行生成上月对账回单，并及时与中心和开发企业进

行账务核对，确保每月账实相符。

（二）开发企业阶段性保证期间，如遇法院扣划保证金或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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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职工未按时还款且中心无法扣划职工本人及配偶账户余额而

需要扣划开发企业保证金的，扣划后开发企业须及时补足保证

金。

（三）开发企业阶段性保证期间，如遇法院扣划保证金时，

保证金账户开户银行应当启动相关法律程序。

阿坝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4 年 7月 25 日印发


